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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6_B3_A8_c45_645310.htm 相关链接：增值税(1) (2) (3) (4)

(5) (6) (8) (9) (10) (11) 特殊经营行为的税务处理 现行的增值税

，由于需要考虑我国的现实条件，在其适用范围上，尚未扩

展到社会所有经营活动，如对从事运输、金融保险、建筑安

装、文化体育、娱乐、服务等行业，就不征收增值税，而征

收营业税。但是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，企业不一定单一从事

增值税规定的项目，也不一定单一从事营业税规定的项目，

总要按照经营活动的需要兼营或者混合经营不同税种或不同

税率确定的应税项目。这样，就出现了一个对各种兼营或混

合经营行为在适用税种、税率和计算纳税上如何正确进行税

务处理的问题。对此，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都作了具体规定

。 一、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 所谓兼营不同税率的

货物或应税劳务，是指纳税人生产或销售不同税率的货物，

或者既销售货物又提供应税劳务。比如，某农村供销社既销

售税率为17％的家用电器，又销售税率为13％的化肥、农药

等；某农业机械厂既生产销售税率为13％的农机，又利用本

厂设备从事税率为17％的加工、修理修配业务。对这种兼营

行为，条例规定的税务处理方法是： 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

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

务的销售额。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 所谓分

别核算，主要是指对兼营的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在取得

收入后，应分别如实记账，分别核算销售额，并按照不同的

税率各自计算应纳税额，以避免适用税率混乱，出现少缴或



多缴税款的现象。所谓对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

是指，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而取得的混合在一起的

销售额，本应按l7％或l3％高低不同税率分别计税，但由于未

分别核算，因此，只能以不减少上缴国家的税收为前提，对

混在一起的销售额一律按17％的高税率计税。这样规定有利

于促进纳税人健全账簿，正确核算应纳税额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